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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服務 足感心ㄟ！

活化國家資產、創造資產價值！

落實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

接管業務、勘查業務、處分業務、

管理業務、改良利用業務

可上網至本處網站查詢：

　 本處線上申請專區

　 本處線上預約專區

　 首長有約申請

　 全民參與建言

用心了解民眾需求

細心規劃服務項目

貼心直接為民服務

本處願景

本局願景

服務理念

本處業務

服務目標

我們的服務 , 資訊室

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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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綠美化 , 改良利用課

認養國有非公用土地施作綠美化

何謂認養土地：

國有非公用土地，在無處分、利用計畫前，本處得同意他

人以認養方式施以綠美化、代為整理維護環境。

認養申請人之資格：

認養案件之申請人資格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自然人。

認養期限：

綠美化案件經同意辦理者，期限最長為二年，本處應與申

請人簽訂書面契約。

認養人之責任義務及相關限制：

一、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二、不得有任何可能產生收益之使用行為，亦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之事項。 

三、施作綠美化或整理維護環境，應依相關法令辦理，並

自行負擔全部費用。

四、不得將國有土地提供第三人使用。

五、綠美化期間，無需向本處付土地使用費，所種植之花

草樹木屬國有，亦不得要求支付任何費用或補償。

六、契約終止時，除地上物為花草樹木外，應於十五日內

將土地騰空返還本處。

認養之檢查：

綠美化期間，本處得定期或不定期函查或派員檢查土地之使用情形。

承辦單位及分機：

改良利用課  分機 1505、1506、1511、1516

改良利用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認養：綠美化 ,改良利用課



4 租用：申租、過戶 ,管理課 >>>

租用：申租、過戶 , 管理課

申租國有基地

申請條件：

民國 82 年 7 月 21 日前已實際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並願繳

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網站之為民服務－申租申購

案作業流程－國有土地申租案件辦理流程圖」）

申請應繳證件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1 頁」及

外網之「線上申請」－「各種申請書表 (含填寫範例 )之
下載」－「申租」連結）

租金計算：

當期申報地價×承租面積×0.05÷12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外網之 「為民服務」－「租金

試算」）

租金優惠：

作為自用住宅使用（100 平方公尺內）或騎樓、人行道使用

者，分別可按六折或五折方式計收；變更為非住宅使用或戶

籍遷出者，應於當月起停止優惠。

承辦單位：

管理課   分機：1353

申租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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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申租、過戶 , 管理課

申租國有耕地

申請條件：

符合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6條第 1項各款規定之放租

對象，於放租機關公告之放租受理期申請者（該耕地需編

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之

國有非公用農牧用地）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國有土地申租案件辦理流程

圖」）

申請應繳證件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2 頁」

外網之「線上申請」－「各種申請書表 (含填寫範例 )之
下載」－「申租」連結）

租金計算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外網之 「為民服務」－「租金

試算」）

災歉減免：

依耕地租佃委員會查勘歉收成數證明辦理。

承辦單位：

管理課   分機：1353

申租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申租國有基地 | 申租國有耕地



6 租用：申租、過戶 ,管理課 >>>

租用：申租、過戶 , 管理課

申租國有農業用地

申請條件：

民國 82 年 7 月 21 日前已於農業用地（不含國有耕地）作農

作、畜牧、造林、養殖使用者。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國有土地申租案件辦理流程

圖」）

申請應繳證件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3 頁」外

網之   「線上申請」－「各種申請書表 (含填寫範例 )之
下載」－「申租」連結）

租金計算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外網之 「為民服務」－「租金

試算」）

災歉減免：

依耕地租佃委員會查勘歉收成數證明辦理。

承辦單位：

管理課   分機：1353

申租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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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申租、過戶 , 管理課

申請過戶換約

申請條件：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所有地上房屋讓與他人，轉讓

租賃權前，應先徵得出租機關同意後，於轉讓之日（訂立

契約日）起 1個月內會同受讓人申請。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國有土地申租案件辦理流程

圖」）

申請應繳證件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4 頁」

外網之「線上申請」－「各種申請書表 (含填寫範例 )
之下載」－「申租」連結）

違約金計算：

1. 過戶違約金：

承租人轉讓租賃權，未先徵得出租機關同意者，應繳納

當月租金額 2倍之違約金。

2. 逾期過戶違約金：

承租人未於轉讓之日起 1個月內會同受讓人向出租機關

申請過戶換約者，每超過 1個月應加收 1個月租金額之

違約金，至多以 5個月租金額為限。

承辦單位：

管理課   分機：1353

申租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申租國有農業用地 | 申請過戶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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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申租、過戶 , 管理課

申請繼承換約

換約要件：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死亡，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之日

起 6個月內申請繼承換約。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繼承換約案件辦理流程圖」）

申請應繳證件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5 頁」外

網之「線上申請」－「各種申請書表 (含填寫範例 )之下
載」－「申租」連結）

違約金計算：

繼承人未於繼承開始之日起 6個月內申請繼承換約，每超過

1個月應加收 1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至多以 5個月租金額

為限。

承辦單位：

管理課   分機：1353

申租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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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申租、過戶 , 管理課

申請續租換約

續租要件：

承租人於租期屆滿有意續租時，應於租期屆滿前三個月內

向出租機關申請續租換約；必要時，出租機關得於租期屆

滿三個月前通知承租人辦理續租換約。但屬建築基地者，

配合全面換約作業需要，得於租期屆滿前二年內辦理續租

換約；並應繳清申請當月底前欠繳之租金。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國有土地申租案件辦理流程

圖」）

申請應繳證件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4 頁」

外網之 「線上申請」－「各種申請書表 (含填寫範例 )
之下載」－「申租」連結）

承辦單位：

管理課   分機：1353

申租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申請繼承換約 | 申請續租換約



10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處分課 >>>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處分業務類型項目               

租用地讓售

畸零地讓售

國產法第 52 條之 2讓售

專案讓售

提供開發讓售

標售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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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申購租用地

要件：

使用下列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與本處訂立基地、房屋、房

地租約之承租人

1. 抵繳稅款之出租建築基地或房屋。

2. 訂定基地租約之建築基地，併計鄰接可供合併建築之國

有土地面積在直轄市為 330 平方公尺以下，其他區域為

500 平方公尺以下。

3. 座落私有基地之出租國有房屋。

申請應附繳證件：

1. 國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2. 都市計畫使用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3. 國有基地租賃契租約

4. 地上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

5. 身分證明文件

計價方式：參考市價查估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辦理流程

圖」）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處分業務類型項目 | 申購租用地



12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處分課 >>>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申購畸零地

要件：

經地方政府核發畸零（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之國有土地，若

無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讓售予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權人。

1. 合併使用範圍內國有土地如可單獨建築使用，或併同合

併範圍內私有土地協議調整地形後可單獨建築使用，或

併同毗鄰國有土地可單獨建築使用，或併同鄰接國有土

地在直轄市為 330 平方公尺（含）以上，其他行政區域

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含）以上，且臨接道路之情形者，

不辦理讓售。

2.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倘係於民國78年2月3日以後，

由原可單獨建築使用之土地分割出（但合併使用範圍內

之國有土地不可單獨建築者，不在此限）或部分或全筆

係原以畸零（裡）地合併使用方式承購國有土地取得者，

亦不辦理讓售。

申請應附繳證件：

1. 合併範圍內國私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2. 畸零（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八個月內正本）。

3. 身分證明文件。

計價方式：參考市價查估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辦理流程

圖」）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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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依國產法 52 條之 2申購

要件：

直接使用人於民國 3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使用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供建築、居住使用至今者，得於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以前申購。直接使用人之主體建物、居住使用場所或附

屬設施實際使用之範圍，得一併辦理申購。

申請應附繳證件：

1. 身分證明文件。

2. 國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3. 都市計畫使用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4.於民國35年12月31日以前建築、居住使用之證明文件。

5. 地上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

6. 印鑑證明。

7. 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無租賃關係免附）。

計價方式：

土地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內部分，得按第一次公告土地

現值計價。

作業流程：

（請上網至本處並連結到 「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辦理流程

圖」）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申購畸零地 | 依國產法 52 條之 2申購



14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處分課 >>>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申購夾雜國有地

要件：

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交雜無法單獨利用者。該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得申請承購。

申請應附繳證件：

1. 國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2. 都市計畫使用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3. 身分證明文件。

4. 申購位置圖。

計價方式：參考市價查估

作業流程：

申請專案讓售→勘查→審查→陳報財政部同意專案讓售。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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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專案讓售（二）

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指下列情形之一：

1. 已被私有合法建築物使用之土地

2. 與私有土地交雜無法單獨利用者

3.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興辦公用事業者需要者

4. 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有提供使用必要者

5. 經財政部就事實狀況認定情形特殊者

應繳證明文件：

1. 國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2. 都市計畫使用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3. 身分證明文件。

4. 依其讓售對象及條件另檢附之證明文件。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申購夾雜國有地 | 專案讓售（二）



16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處分課 >>>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申請提供開發

要件：

1. 申請開發山坡地、2. 開發工商綜合區、3. 申請籌設發電

業或設置相關電力設施、4. 申請擴展工業使用範圍、5. 開發

海埔地、6.籌設休閒農場、7.設置土石方資源處理場、8.設

置加油站、9. 籌設倉儲物流設施、10. 開發遊憩設施或其他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開發、11.籌設或設置之行為。

申請應附繳證件：

1. 開發計畫書、2. 土地清冊、3. 登記謄本、4. 地籍圖、5. 都

市土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6. 申請 人身分證明文件。

計價方式：參考市價查估

作業流程：

收件→勘查→審查→簽訂開發契約→許可開發→申請專案讓售

注意事項：

1.收件後應先收作業費，作業費為公告現值總額千分之一，

但最少 2000 元。

2. 訂約前應先繳納保證金，保證金以公告現值計收。

3. 簽約後核發提供開發證明書，該證明書僅提供申請人申

請開發之用，不得擅自使用國有土地，違反時除依規定

追收使用補償金外，並按發現違約時之當期國有土地公

告地價百分之 25 收取違約金。

4.開發契約期限為5年，期滿得申請續約，每次不超過3年；

開發證明書有限期間為 2年，有正當理由得 5申請展期，

每次展期以 1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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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提供開發讓售

處理程序：

收件→勘查→審查→簽訂開發契約→許可開發→申請專案讓售

注意事項：

6. 收件後應先收作業費，作業費為公告現值總額千分之

一，但最少 2000 元。

7. 訂約前應先繳納保證金，保證金以公告現值計收。

8. 簽約後核發提供開發證明書，該證明書僅提供申請人申

請開發之用，不得擅自使用國有土地，違反時除依規定

追收使用補償金外，並按發現違約時之當期國有土地公

告地價百分之 25 收取違約金。

9. 開發契約期限為 5年，期滿得申請續約，每次不超過 3

年；開發證明書有限期間為 2年，有正當理由得 5申請

展期，每次展期以 1年為限。

10.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次日起 3個月內向本處申

請專案讓售，逾期申請或未申請專案讓售者，應按月

依保證金金額之百分之一收取違約金。

計價方式：參考市價查估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申請提供開發 | 提供開發讓售

5.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次日起 3個月內向本處申請

專案讓售，逾期申請或未申請專案讓售者，應按月依保

證金金額之百分之一收取違約金。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18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處分課 >>>

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申請標售  申請空屋空地標售

要件：

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者或被占用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視為空地辦理標售：

（1）地上種植蔬菜、水稻、竹類、果樹、雜木或其他農林作物者。

（2）地上為非供居住使用之簡易棚架（屋）或貨櫃屋。

（3）地上有簡易之畜禽舍者。

（4）地上有水井、蓄水池、魚池、晒場、庭院或舖設水泥、柏油者。

（5）地上有廢棄之防空洞或碉堡者。

（6）地上有駁崁、花台、圍籬、護坡、擋土牆或廣告牌者。

（7）地上有堆置物者。

（8）地上有簡易攤位、停車場及其設施者。

（9）地上為私設之水溝、巷道使用者。

（10）其他經標售機關認定占用情形簡易者。

申請應附繳證件：

1. 申請書（或線上申請）

2. 國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3. 都市計畫使用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計價方式：參考市價查估

作業流程：

收件→勘查→審查→計價→公告標售

讓售、標售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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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租用地、畸零地、開發讓售 , 處分課

現狀標售

要件：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使用人無租賃關係或不合民國 82

年 7 月 21 日前已實際使用之承租規定，應收回標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財政部核准辦理現狀標售：

（1）經財政部核准按現狀接管處理者。

（2）接管時已有墳墓或已作墓地使用者者。

（3）使用情形複雜，短期間內無法騰空辦理標售，且因情

形特殊，急待處理者。

公告時間：

開標 14 日至 16 日前公告標售。

繳款期限：

除貸款外，得標人應於開標之次日起 50 日內一次繳清全部

價款。

申請應附繳證件：  

1. 申請書（或線上申請）

2. 國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3. 都市計畫使用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計價方式：參考市價查估

作業流程：

收件→勘查→審查→陳報財政部核准→計價→公告標售

申請標售 | 現狀標售



20 利用：委營、通行權 ,改良利用課

利用：委營、通行權 , 改良利用課

利     用

一、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

＊何謂委託經營：

指本處將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受託人經營，由受

託人支付本處訂約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並自負

經營盈虧。

＊委託經營申請人之資格：

依法成立之公、私法人。但委託經營期間在 1年以

下者，得由適當機構所屬分支機構及設有代表人或

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受託經營。

＊委託經營辦理方式：

應由本處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由本處專案委託特定受託人經營：

（一）配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需要或各級政

府建設需要，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

（二）獲准整體開發者，得委託主管機關審查結果許

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對象經營。

（三）與相鄰非國有地合併使用有利於整體規劃，提

升利用價值者，得委託毗鄰地所有權人或合法

使用權人經營。

（四）委託經營期間在 1 年以下者，得委託申請人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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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委營、通行權 , 改良利用課

利     用

＊作業流程：

申請專案委託經營

派員勘查

審  查

結   案

是

是

否

否

同意辦理並
通知依限繳款

 1. 訂約、點交委託
　  經營財產
 2. 產籍異動管理區分

註銷申請專案委託
經營並於產籍加註

申請人
是否繳款

是否有處分
利用計畫

專案委託經營作業流程



22 利用：委營、通行權 ,改良利用課

＊委託經營之期間：

應視個案情形訂定之，最長以 10 年為限。

＊申請專案委託經營應檢具之文件：

（一）受託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二）專案委託經營國有非公用財產申請書。

（三）經營計畫（包含委託經營財產標的或文件、委

託經營期間、委託經營用途、申請專案核准之

理由及文件、其他等項目）。

＊委託經營應支付之費用：

（一）訂約權利金

1. 公開招標者：

以核准委託經營土地當期公告現值百分之 1乘以

委託經營年數，加計委託經營之建築物、雜項工

作物、設備於委託經營期間之折舊總額，作為訂

約權利金底價，並以實際得標金額收取之。

2. 專案核准者：

以前開底價計算標準之 1.3 倍收取。

（二）經營權利金

1. 建築用地，及非建築用地作為建築物、雜項

工作物之基地者，按核准當時之土地申報地

價年息百分之 6計收；其餘土地按核准當時

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 1計收。

2. 建築物按核准當時之課稅現值年息百分之 10

計收；其無課稅現值者，依建築物重建價格

利用：委營、通行權 , 改良利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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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除折舊後餘額之年息百分之 10 計收。

3.雜項工作物、設備按核准當時委託機關帳面淨值

年息百分之十計收；其無帳面淨值者，依國有

財產計價方式評定之價格年息百分之 10 計收。

（三）履約保證金

應按訂約權利金百分之 10 繳交履約保證金。

惟履約保證金未達新臺幣 20 萬元者，以 20 萬

元計算。但委託經營財產係供作土石方資源堆

置場、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相

關設施使用者，其履約保證金以委託經營土地

當期公告現值百分之 60 計收。

＊委託經營財產不得同意受託人作下列設施使用：

（一）建築區分所有建物、法定空地、建築通路或併

同私有土地建築使用。

（二）廢棄物處理相關設施（包括廢棄物回收、貯存、

清除、處理及掩埋等）。

（三）殯葬相關設施。

（四）爆竹、瓦斯等危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置相關設施。

（五）土石採取場。

（六）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

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但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承辦單位及分機：

改良利用課  分機 1505、1506、1511、1516

利     用

利用：委營、通行權 , 改良利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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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行權

＊何謂通行權：

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

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

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

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

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

＊申請通行權之要件：

（一）申請通行國有土地非適合處分

如申請通行土地係法令或事實上不得處分者（如

公共設施用地或畸零狹長地形等），得同意通行，

並可作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或使用執照之

用。但不得將供通行之土地計入建築基地範圍。

（二）申請通行國有土地地上物狀況非占建

擬通行範圍涉有承租人或占用人之建物時，考

量本處如同意提供通行，在地上物未拆除前，

有事實上給付不能之困擾，原則上不予同意。

（三）申請通行私有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

所謂「公路」不限國道或省市路線之公有道路，

凡可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均屬之，但仍以有相當

寬度，可容易及安全通行為必要。

（四）申請通行私有土地非讓與或分割，致有不通公路

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

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

利用：委營、通行權 , 改良利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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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

（五）擇對申請通行國有土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本處依勘查結果審查通行國有土地必要範圍內

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作業流程：

利用：委營、通行權 , 改良利用課

申請通行權

派員勘查

審  查

結   案

是

是

否

否

 1. 核發同意函 
 2. 產籍異動管理區分

註銷申請案 是否繳納
償金

是否有處分
利用計畫

通行權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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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權使用償金計算：

（一）申請建造執照等需要者

使用償金按當期公告地價年息 2％計算，一次

計收 50 年，並不得辦理分期。

（二）單純性之通行使用者

使用償金按當期公告地價年息 2％計算，一次

計收 5年，並不得辦理分期。

　承辦單位及分機：

改良利用課  分機 1505、1506、1511、1516

改良利用業務線上申請專區

利用：委營、通行權 , 改良利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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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權 , 處分課

招標設定地上權

招標方式：

1. 執行機關公開招標。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併同業務招商公開招標。

3. 財政部依政策需要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提供必要

者，專案辦理。

程序：

1. 本處選列標的清冊報本局選定。

2. 本局選定標的後辦理先期規劃，擬定建議書提送審議小

組評定招標條件。

3. 本處辦理公告招標。

4. 本處簽訂地上權契約。

公告時間：

開標之日 2個月前公告。

地上權存續期間：

最長 70 年。

權利金：

土地市價之 3成至 7成計算。

地租：

土地申報地價年息 1％至 5％。

招標設定地上權



28 地上權 ,處分課

地上權 , 處分課

有下列情形終止地上權契約：

1. 地上權人未於原訂繳款期限內繳清權利金。

2. 地上權人未依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

土地。

3. 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用。

4. 地上權人未經本處同意擅將地上權或地上物之一部或全

部讓與第三人或設定抵押權。

5. 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金額達 2年以上之總額。

6. 其他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終止原因發生。

地上權消滅後地上建物之處理：

1. 地上建物尚有使用價值者，通知地上權人其所有權無償

移轉為國有。

2.地上建物無使用價值者，通知地上權人自行拆除地上物。

3. 終止地上權非屬地上權人之責任者，本處按地上權及地

上建物之剩餘價值補償地上權。


